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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检查检验及配套设备设施 

（航站楼现场部分）维保服务采购合同签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检查检验及配套设备设施（航站

楼现场部分）维保服务采购（以下简称“成都天府机场口岸维保项目”、“项目”）

合同已签署完成； 

2.若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

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并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近期，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交了成都天府机场口

岸 维 保 项 目， 具 体内 容 详 见 2025 年 4 月 4 日 披露 在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口岸检查检验及配

套设备设施（航站楼现场部分）维保服务采购项目成交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都天府机场口岸维保项目合同已签署完成，现将相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名称：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 

（二）负责人：张洪刚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四）注册地址：成都东部新区翱翔街 99 号 



（五）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机场运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道路旅

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城市公共交通；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

出版物零售；药品零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

览服务；餐饮管理；农副产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家用电器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人力资源服务

（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

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六）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隶属于四川省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与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2022 年-2024 年，公司与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

公司未签署过相关业务合同，与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存在相关业务交易人民

币 29,131,854.71 元。 

（八）履约能力分析：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隶

属于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控股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一）签约双方 

甲方（采购方）：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分公司 

乙方（服务方）：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检查检验及配套设备设施（航站楼

现场部分）维保服务 

（三）服务内容：维保范围为合同约定的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查验及配套设备

设施的巡检、维修和维护保养工作。 

（四）服务时间和方式：该项目服务期限为 10 年，服务方式为驻场服务。 



（五）合同金额：合同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189,500,000.00 元（大写：壹亿捌

仟玖佰伍拾万元整），每个年度含税服务费为人民币 18,950,000.00 元（大写：壹

仟捌佰玖拾伍万元整）。 

（六）付款方式：项目服务费用逐年按季度支付，每个季度为一个结算周期，

每个结算周期支付年度运维服务费用的 25%。 

（七）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司印章后生效。 

（八）其他内容 

合同条款详细约定了运维服务内容、维保团队要求、运维服务要求等，并对

双方权利义务、验收及验收标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

确认情况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定确定，

并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合同履行将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三）公司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检查检验及配套设备设施项目（航站楼

现场部分）的承建方，根据本项目的服务内容，公司继续为其提供中长期的维保

服务，并取得中长期稳定服务收入。本项目是公司深耕口岸业务，创新推进持续

性服务、建立稳定合作业务模式的重要突破，为公司后续推广该业务模式奠定了

坚实基础。公司成功签署该项目合同，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的综合

实力和品牌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一）合同项目可能受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市场、政策

环境变化、项目执行基础条件变化等不可预计或非公司可控因素影响，存在项目

执行等不能按照约定开展的可能（非公司原因，不构成合同违约）。 

（二）合同结算金额以项目审计结算为准，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

一致的可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披露合同履

行进展情况。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口岸检查检验及配套设备设施（航站楼现场部分）维保服

务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8 日 


